國立臺灣大學114學年度「國立臺灣大學清寒僑生學習扶助金」暨「國立臺灣大學小小寰宇扶助金」申請表
	中文姓名
	
	學系年級
	
	學號
	(相關訊息以學號信箱通知)

	僑居地
	
	居留證
統一證號
	
	手機
	

	學生證正面影本
(須蓋當學期註冊章，未蓋註冊章者應加附在學證明)
	學生證反面影本
(須蓋當學期註冊章，未蓋註冊章者應加附在學證明)

	居留證正面影本
	居留證反面影本

	郵局（或華南銀行、玉山銀行）存摺封面影本


切結同意書
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（中文正楷簽名）

知悉並遵守以下申請規定：

一、當學年度未領取中華民國政府部門提供之學雜費補助、減免或獎助學金。

二、獲得本扶助金後，至當學年度7月31日止，亦不得再行申請或領取中華民國政府部門提供之學雜費補助、減免或獎助學金。
三、本扶助金審核結果公布前，申請人如獲知中華民國政府部門學雜費補助、減免或獎助學金之得獎訊息，應主動告知僑生及陸生輔導組。
四、獲得本扶助金之學生，經查有偽造或不實情事，由本校撤銷其獲獎資格，已領取之扶助金應予繳回，並依情節追究相關責任。
本人已詳實閱讀並同意上述內容

此致
學生事務處僑生及陸生輔導組
申請人學號：

申請人簽名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1

